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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338           证券简称：潍柴动力        公告编号：2012-030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2012年第五次临时董事

会会议通知于2012年10月23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

于2012年10月26日以传真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董事18人，实际出席董事18人。会议召开及

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合法有效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及批准公司 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实际投票人数18人，其中1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决议通过2012年第三季度报告。 

二、审议及批准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与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相关关联交易的议案 

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亚星客车”）为公司第一

大股东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股 51%的附属公司,根据境内外

上市规则相关规定，亚星客车为公司的关联方，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与亚星客车发生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实际生产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及其附属公司陕西法士特齿

轮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陕西法士特齿轮”）、陕西汉德车桥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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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下称“陕西汉德车桥”）及潍柴动力扬州柴油机有限责任公

司（下称“扬柴”）与亚星客车发生的关联交易基本情况如下： 

关联方名称 主要业务 
2012 年交易金额上限 

（人民币 万元） 

公司与亚星客车 
公司向亚星客车销售柴油

机及相关产品 
7,500 

陕西法士特齿轮与亚星客车 
陕西法士特齿轮向亚星客

车销售变速器 
430 

陕西汉德车桥与亚星客车 
陕西汉德车桥向亚星客车

销售车桥 
620 

扬柴与亚星客车 
扬柴向亚星客车销售客车

柴油机 
300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下称“联交所”）《证券上市规

则》，上述关联交易构成须予披露的交易，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述关联交易未构成须予披露的交易。上述关联交易

详情请参见联交所网站上刊载的公告。 

本项议案，关联董事谭旭光先生、江奎先生、徐新玉先生、孙少

军先生、张泉先生、刘会胜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实际投票人数12人，其中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决议通过本议案。 

特此公告。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